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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2010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简 介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钢股份”、“公司”)

成立于 1999 年 10 月 15 日，是经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由

首钢总公司独家发起，以社会募集方式设立，并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首钢股份核心产业为钢铁冶炼

和压延加工，拥有炼铁、炼钢和轧钢完整配套的生产体系，

以及核心产业上下游性质的股权投资。 

2010年度公司积极采取措施，按照国家发改委《关于首

钢实施搬迁、结构调整和环境治理方案的批复》(发改工业

[2005]273 号)的精神，在追求经济效益，保护股东利益的同

时，认真维护债权人和职工的合法权益，诚信对待客户，确

保了公司与社会的协调、和谐进步。 

一、公司治理与内控 

2010年公司坚持加强内控体系的制度建设，经过对所有

制度的全面梳理，建成了分专业、分年度的电子版制度文件

库，为全面推行内控管理提供了更好的基础。公司全年新制

订了 12项内控制度，并对 8项制度进行了修订，截止 12月

末，公司共有内控制度 202 项(不包括转发政府部门的制度

性文件 57个)。结合年底前顺稳停产的实际，公司以加强安

全生产和提高经营效益相结合为原则，为确保生产安全运

行，修订完善了安全生产制度和降成本、调结构、保供应、

保高炉稳定顺行等多项奖励考核办法，为停产背景下公司生

产技术指标和经济效益的稳定提高保驾护航。 

二、股东权益保护 

2010年，首钢股份面对即将停产的困难局面，一方面紧

紧围绕钢铁主业推动降低成本和结构调整增效两大主题，继

续深化成本、产品和市场的“三个目标倒推机制”。先后组

织制定了三批 16 项降本增收措施，全年可比成本降低率

4.87%(同比减少 2.49个百分点)；另一方面加强对外投资管

理，参股设立了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进一步巩固扩大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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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投资北京汽车行业以来，在投资回报、延伸产业链和汽车

用板材产品开发与服务方面取得的成效。 

2010 年公司全年实现营业总收入 279.06 亿元，净利润

3.50 亿元，每股收益 0.1179 元。公司董事会已提出：拟向

全体股东每 10股派现金红利 1元(含税)，分红总额 2.97亿

元，连续十一年向股东高比例分红派现。 

2010年，鉴于年底公司位于北京石景山的钢铁生产将全

面停产的实际，以及首钢总公司资产置换的承诺，公司在全

面停产前，于 2010 年 10 月 29 日开始停牌，并就保护公司

停产资产的权益与首钢总公司进行了充分协商，并发布了停

产公告和首钢总公司资产置换的补充承诺，同时启动了重大

资产重组。 

公司认真履行信息披露的责任与义务，保证股东咨询和

询问渠道的畅通，依有关规定披露相关信息。 

公司通过以上作法保障公司和股东权益不会因停产受到

损害，股东知情权得到充分尊重。 

三、客户体系建设与服务 

供应方面，2010 年公司通过全面梳理采购供应业务流

程，在不断优化 ERP 系统、异地办公系统的基础上，大力推

进了信息化流程升级再造，供应链体系的建设得到强化，得

到客户和同行业的认可。 

销售方面，公司不断加强与新老客户的沟通，健全完善

客户服务体系，积极培养冷轧薄板等产品的客户源。通过向

客户现场派驻产品服务人员，跟踪了解产品的使用情况，及

时掌握反馈客户对产品质量、性能的要求，实现对产品质量

的持续改进。同时公司还加强对客户信息的分析整理，以提

高客户服务的针对性。经过努力，公司冷轧汽车板产品，已

成功进入 8 家汽车企业，与 31 家车企建立了认证、供货合

作关系，通过了 307 种零部件认证；冷轧家电板的 40%已进

入我国知名家电企业，并与 19 家家电生产企业建立了认证、

供货合作关系，客户资源的开发成效，不仅使公司冷轧薄板

产销两旺，也是对公司诚信与新的经营局面的良好印证。 

坚持“反腐倡廉”，也是树立公司诚信，维护客户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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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保证。公司在客户体系建设中，注重查找和防控因党

风廉政建设工作失职或不到位而产生的风险及问题，重点查

找产品销售、发运过程中，及重大销售事项审批决策关键环

节的防控决策风险和问题，开展“读廉文思廉政”廉文荐读

活动，认真组织落实清查“小金库”和假发票等专项治理工

作。 

四、职工权益 

2010年公司继续保持并获得了北京市“和谐劳动关系单

位”荣誉称号。 

1、妥善安置富余人员，促进和谐稳定 

年底停产职工分流安置工作，时间紧、工作量大、涉及

面广、政策性强，对公司来讲，是一次前所未有的重大事件，

涉及职工约 6700 多人，承载着对国家、对社会、对职工的

重大责任。这项工作上半年开始启动，逐步加强宣传和执行

的力度，按照“骨干有岗位，职工有渠道，分流有政策，安

置有秩序”的原则，先后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和总体

规划；下半年逐步深入展开，重点进行了分流方案和安置政

策的研究制订和完善、职工思想动态了解掌握、分流安置政

策的宣传解释、职工分流意向的调查摸底等工作。为全面开

展、稳步实施、整体完成停产后公司人员分流安置任务创造

良好条件。 

2010 年 11 月 17 日，公司为保障停产涉及的职工利益，

推动停产安全稳定有序进行，依据《劳动合同法》、《企业工

会工作条例》和 《北京市企业民主管理及职工代表大会(暂

行)办法》等规定，提出《首钢股份停产职工分流安置方案》，

并提交公司职工代表会审议通过。方案拟通过 11种分流安

置渠道，妥善安置好相关职工。 

2、做好工资和奖励考核分配工作，提高职工收入水平。 

本年度内，公司根据“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推进三支人才队伍激励机制实施方案”，为公司 2231 名员工

晋升了工资，让员工收入有条件地实现与企业效益的共同提

高。 

3、适应新形势和公司发展要求，加强教育培训，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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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职工素质。 

2010年，公司继续开展多种形式的教育培训，不断提高

专业管理和技术人员的业务素质，提高操作人员的技能水

平，构建适应现代化生产经营要求的职工队伍。共投入教育

培训经费 1057.22 万元。其中，高层次人才培养(硕士、博

士)368 人次；学历教育(职大、电大、中央党校)5127 人次；

专业技术及管理人员继续教育和业务培训 6733 人次；班组

长培训 2959 人次；技术规程培训 43170 人次；岗位技能及

技师(取证)培训 1255人次。 

五、回馈社会 

近两年来，公司按照国家对首都发展的定位，结合首都

城市整体规划，从奥运限产到 2010 年底的停产，为首都北

京建设“二十一世纪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战略目标，在节

能减排和改善环境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2010 年考虑到公司石景山钢铁产能将在年底停产的实

际，前期，公司围绕停产工作开展了一系列扎实细致的工作，

对全流程系统地进行科学统筹，对炼钢与轧钢末期生产、停

产的相关事宜进行研究讨论，全盘考虑各项相互制约因素，

按照停产时间节点，结合铁厂高炉停产顺序，通过倒推物料

和钢坯资源，考虑到能源介质、风水电气因素影响，合理安

排轧材停产顺序，详细安排落实停产方案，及时清除安全隐

患部位和危险源，确保停产工作万无一失，实现了安全、经

济、稳定停产。 

在节能减排方面，结合公司停产安排，加强管理、关停

并转、合理地组织生产。2010 年，公司钢综合能耗(新)计划

570kgce/t，实际完成 562.59 kgce/t，较计划降低 7.41 

kgce/t，较去年同期降低 8.60 kgce/t。挖掘自有发电设备

潜力，提高自发电量，减少外购电费支出，精心组织煤气平

衡，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全力做好躲峰限电

工作。组织炼钢、轧钢系统的耗电大户做好躲峰限电工作。

2010年公司在环境保护工作方面取得的成效，赢得了社会的

赞誉，全面完成了减排目标。 

公司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设立了定点扶贫单位，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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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为河北、云南及湖北等地的贫困地区提供资金和物资援

助，全体员工每年积极为边远地区捐衣物献爱心，积极参加

社会各界组织的捐资助学、扶贫帮困活动，建立了良好的公

共关系，树立了良好的企业形象。 

 

结束语 

2010年公司在实施石景山钢铁产能停产方案的同时，首

钢总公司出具了相应的补充承诺，公司与首钢总公司共同启

动了资产置换，这些构筑了公司和股东利益不会因停产受到

损害的基础。 

新年度公司要与首钢总公司密切协作，加紧资产置换的

进程。依照我国法律法规的要求和国资委对国企改革的政策

导向，认真做好首钢股份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在认真

听取各方股东的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向市场展现出首钢股

份辉煌的未来，开拓公司、股东共赢的新局面。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一年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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